
懲戒法院判決

113年度清上字第13號

上   訴   人 

即被付懲戒人  許宏達        連江縣東引鄉公所前課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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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000000000000

被 上  訴 人 

即 移送機 關  連江縣政府 

代   表   人  王忠銘     

上列上訴人因懲戒案件，不服本院113年6月19日111年度清字第7

8號第一審判決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上訴駁回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上訴人許宏達原擔任連江縣東引鄉公所（以下稱東引鄉公

所）財經課課長，申請於民國111年4月7日退休後，未依公

務人員交代條例（以下稱交代條例）等之相關規定，辦理移

交手續，經被上訴人連江縣政府以其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

第1款之應受懲戒事由，且有懲戒之必要，移送本院第一審

（以下或稱原審）審理後，以111年度清字第78號判決（以

下稱原判決），判處上訴人降一級改敘。上訴人對原判決不

服，提起上訴。

二、被上訴人移送意旨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，均引用原判決之

記載。

三、原判決認定略以：上訴人有上述於申請退休後，未依前揭規

定辦理移交手續情事，嗣經東引鄉公所以存證信函，催告上

訴人應於112年2月20日前，親至東引鄉公所完成移交手續，

然迄原審於113年6月19日判決時，上訴人仍未依前揭相關規

定，前往東引鄉公所辦妥移交手續（詳細內容見原判決第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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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第3行至第8頁第25行）。原審經審理結果，認上訴人上述

違失行為之事證明確，因而判處上訴人如前述之懲戒處分。

四、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：

㈠、

１、按健康權係從憲法第22條概括性權利保障條款所導出，屬憲

法未列舉之權利，業據改制前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意旨

闡述甚詳。上訴人遭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之原因，係東引鄉公

所侵害上訴人之健康權，上訴人因而被迫離職所致，原判決

對上訴人為懲戒處分，除違反上述解釋意旨外，另違反公務

員懲戒法第3條「公務員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，不受

懲戒」之規定。又東引鄉公所尚未發函同意屏東縣政府之商

調，即又以未辦妥移交手續為由否准上訴人之退休，並以對

病榻中之上訴人曠職為由，為免職之處分。

２、東引鄉公所以拒不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之方式，阻卻上訴

人辦理移交手續，違反公務人員交代條例第7條、第8條之規

定。

３、原審未詳細斟酌上開各情，遽對上訴人為懲戒處分，有應予

廢棄之原因。

㈡、

１、上訴人於返回臺灣就診期間，發現罹患胃部腫瘤及精神疾病

後，已檢具診斷證明書改申請病假，竟遭東引鄉公所否准並

撤銷休假，東引鄉公所以違法之裁量，任意損害上訴人之權

益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7條之規定。

２、上訴人於上述情形下迫於無奈，申請於111年4月7日自願退

休，並請東引鄉公所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，乃東引鄉公所

不僅未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，並以非法手段認定上訴人曠

職，而為免職之處分，違反平等原則、公益原則等。

３、上訴人提出自願退休時，已生退休之法律效果，東引鄉公所

以諸多非法行為強加阻攔，上訴人因而受有不法侵害，至為

顯然。原判決對於本案事實發生之原因、動機及影響程度如

何等，未詳細加以審酌，遽對上訴人為降一級改敘之懲戒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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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顯有裁量權行使怠惰之違誤。     

五、被上訴人於上訴審之答辯意旨略以：

㈠、上訴人申請於111年4月7日退休後，一直不與東引鄉公所溝

通，亦未依交代條例等之規定，辦理移交業務等相關手續。

嗣原審進行第二次準備程序時，經法官向上訴人諭示後，上

訴人雖曾於113年4月間，返回東引鄉公所提出移交文件，但

上訴人事前並未通知東引鄉公所，且所提出移交文件之內容

簡陋，亦未向東引鄉公所說明業務實施情形，迄仍規避其應

負之移交責任。

㈡、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，移送機關尊重懲戒法院之判決。

六、經查：

㈠、原判決對於上訴人如本判決理由欄四、㈠之１及㈡之１項下

之主張及辯解各情，何以並無足採，業已指駁說明：按公務

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，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

認為不當，致影響其權益者，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

定，提起申訴，再申訴；公務人員離職後，接獲原服務機關

之管理措施或處置者，亦得據此提起申訴、再申訴，同法第

77條第1項定有明文，上訴人對於東引鄉公所就其請假（詳

如原判決理由欄一項下之記載）之管理措施，如有不服的情

形，自可依上開規定提起申訴、再申訴。乃上訴人未依上開

規定救濟保障其權益，而片面任意指摘東引鄉公所侵害其健

康權云云，尚無解於其應依交代條例等相關規定，辦理移交

手續之責任等情綦詳（見原判決第11頁第15至27行）。核其

論斷於法並無違誤。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確之論斷於不顧，

猶執其不為原審所採信之同一主張及辯解，再事爭論，並任

憑己意，漫事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云云，為無理由。

㈡、原判決對於上訴人如本判決理由欄四、㈠之２及㈡之２項下

之主張及辯解各情，何以並無足取，亦已指駁說明：上訴人

雖於113年4月12日，前往東引鄉公所財經課，提出書面說明

簽（含附件）文件，並委請林育賢正式收文，復對承辦人說

明交代條例相關規定。然上訴人並未事先通知東引鄉公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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俾該所得以備妥交代條例第5條所規定之相關文件，以及事

先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等事務，上訴人於上述情形下，逕

至東引鄉公所財經課所為之單方面行為，不僅與交代條例相

關之規定不符，亦有違行政程序法第8條「行政行為，應以

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」之規定，東引鄉公所未及派員監交及

指定接收人員，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（見原判決第12頁第22

行至第13頁第1行）。核其論斷於法亦無違誤。上訴意旨置

原判決明確之論斷於不顧，猶執其不為原審所採信之同一主

張及辯解，再事爭論，並任憑己意，漫事指摘東引鄉公所以

拒不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之方式，阻卻上訴人辦理移交手

續，違反交代條例相關之規定云云，亦為無理由。

㈢、懲戒處分之輕重，係屬懲戒法庭第一審職權裁量之事項。倘

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亦無濫用其權限而違反比例原則

及責懲相當原則等情事，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背法令。原審

依憑本案卷附全部證據資料，審酌上訴人本件違失之情節；

上訴人於113年4月12日，於未事先通知東引鄉公所準備移交

事項，亦未待東引鄉公所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之情形下，

對非接收人之林育賢等人說明後，即逕行離開；上訴人迄原

審判決時仍未依相關規定辦妥移交手續，對東引鄉公所通知

其辦理移交手續，亦置之不理，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

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（見原判決第13頁第22至28行），據以

判處上訴人降一級改敘之懲戒處分。經核原判決對上訴人諭

知上述懲戒處分，業已充分審酌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之一切

事項，核屬原審關於懲戒處分輕重裁量權之適法行使，並未

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亦無濫用其權限而違反比例原則及

責懲相當原則等情事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詳細審酌，關

於本案發生之原因、動機及影響程度等，遽對上訴人判處過

重之懲戒處分，有裁量權行使怠惰之違誤云云，要屬無據。

七、綜上所述，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形，上訴意

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。又本件法律

爭點明確，尚無行言詞辯論之必要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逕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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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決駁回。

據上論結，依公務員懲戒法第74條第1項但書、第76條第1項，判

決如主文。   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3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29    日

           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上訴審第二庭        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  官  林輝煌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張祺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許金釵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周占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黃國忠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3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29    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賴怡孜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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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戒法院判決
113年度清上字第13號
上   訴   人  
即被付懲戒人  許宏達        連江縣東引鄉公所前課長








被 上  訴 人  
即 移送機 關  連江縣政府  
代   表   人  王忠銘      
上列上訴人因懲戒案件，不服本院113年6月19日111年度清字第78號第一審判決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上訴駁回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上訴人許宏達原擔任連江縣東引鄉公所（以下稱東引鄉公所）財經課課長，申請於民國111年4月7日退休後，未依公務人員交代條例（以下稱交代條例）等之相關規定，辦理移交手續，經被上訴人連江縣政府以其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應受懲戒事由，且有懲戒之必要，移送本院第一審（以下或稱原審）審理後，以111年度清字第78號判決（以下稱原判決），判處上訴人降一級改敘。上訴人對原判決不服，提起上訴。
二、被上訴人移送意旨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，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。
三、原判決認定略以：上訴人有上述於申請退休後，未依前揭規定辦理移交手續情事，嗣經東引鄉公所以存證信函，催告上訴人應於112年2月20日前，親至東引鄉公所完成移交手續，然迄原審於113年6月19日判決時，上訴人仍未依前揭相關規定，前往東引鄉公所辦妥移交手續（詳細內容見原判決第7頁第3行至第8頁第25行）。原審經審理結果，認上訴人上述違失行為之事證明確，因而判處上訴人如前述之懲戒處分。
四、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：
㈠、
１、按健康權係從憲法第22條概括性權利保障條款所導出，屬憲法未列舉之權利，業據改制前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意旨闡述甚詳。上訴人遭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之原因，係東引鄉公所侵害上訴人之健康權，上訴人因而被迫離職所致，原判決對上訴人為懲戒處分，除違反上述解釋意旨外，另違反公務員懲戒法第3條「公務員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，不受懲戒」之規定。又東引鄉公所尚未發函同意屏東縣政府之商調，即又以未辦妥移交手續為由否准上訴人之退休，並以對病榻中之上訴人曠職為由，為免職之處分。
２、東引鄉公所以拒不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之方式，阻卻上訴人辦理移交手續，違反公務人員交代條例第7條、第8條之規定。
３、原審未詳細斟酌上開各情，遽對上訴人為懲戒處分，有應予廢棄之原因。
㈡、
１、上訴人於返回臺灣就診期間，發現罹患胃部腫瘤及精神疾病後，已檢具診斷證明書改申請病假，竟遭東引鄉公所否准並撤銷休假，東引鄉公所以違法之裁量，任意損害上訴人之權益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7條之規定。
２、上訴人於上述情形下迫於無奈，申請於111年4月7日自願退休，並請東引鄉公所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，乃東引鄉公所不僅未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，並以非法手段認定上訴人曠職，而為免職之處分，違反平等原則、公益原則等。
３、上訴人提出自願退休時，已生退休之法律效果，東引鄉公所以諸多非法行為強加阻攔，上訴人因而受有不法侵害，至為顯然。原判決對於本案事實發生之原因、動機及影響程度如何等，未詳細加以審酌，遽對上訴人為降一級改敘之懲戒處分，顯有裁量權行使怠惰之違誤。      
五、被上訴人於上訴審之答辯意旨略以：
㈠、上訴人申請於111年4月7日退休後，一直不與東引鄉公所溝通，亦未依交代條例等之規定，辦理移交業務等相關手續。嗣原審進行第二次準備程序時，經法官向上訴人諭示後，上訴人雖曾於113年4月間，返回東引鄉公所提出移交文件，但上訴人事前並未通知東引鄉公所，且所提出移交文件之內容簡陋，亦未向東引鄉公所說明業務實施情形，迄仍規避其應負之移交責任。
㈡、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，移送機關尊重懲戒法院之判決。
六、經查：
㈠、原判決對於上訴人如本判決理由欄四、㈠之１及㈡之１項下之主張及辯解各情，何以並無足採，業已指駁說明：按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，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，致影響其權益者，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，提起申訴，再申訴；公務人員離職後，接獲原服務機關之管理措施或處置者，亦得據此提起申訴、再申訴，同法第77條第1項定有明文，上訴人對於東引鄉公所就其請假（詳如原判決理由欄一項下之記載）之管理措施，如有不服的情形，自可依上開規定提起申訴、再申訴。乃上訴人未依上開規定救濟保障其權益，而片面任意指摘東引鄉公所侵害其健康權云云，尚無解於其應依交代條例等相關規定，辦理移交手續之責任等情綦詳（見原判決第11頁第15至27行）。核其論斷於法並無違誤。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確之論斷於不顧，猶執其不為原審所採信之同一主張及辯解，再事爭論，並任憑己意，漫事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云云，為無理由。
㈡、原判決對於上訴人如本判決理由欄四、㈠之２及㈡之２項下之主張及辯解各情，何以並無足取，亦已指駁說明：上訴人雖於113年4月12日，前往東引鄉公所財經課，提出書面說明簽（含附件）文件，並委請林育賢正式收文，復對承辦人說明交代條例相關規定。然上訴人並未事先通知東引鄉公所，俾該所得以備妥交代條例第5條所規定之相關文件，以及事先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等事務，上訴人於上述情形下，逕至東引鄉公所財經課所為之單方面行為，不僅與交代條例相關之規定不符，亦有違行政程序法第8條「行政行為，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」之規定，東引鄉公所未及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員，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（見原判決第12頁第22行至第13頁第1行）。核其論斷於法亦無違誤。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確之論斷於不顧，猶執其不為原審所採信之同一主張及辯解，再事爭論，並任憑己意，漫事指摘東引鄉公所以拒不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之方式，阻卻上訴人辦理移交手續，違反交代條例相關之規定云云，亦為無理由。
㈢、懲戒處分之輕重，係屬懲戒法庭第一審職權裁量之事項。倘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亦無濫用其權限而違反比例原則及責懲相當原則等情事，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背法令。原審依憑本案卷附全部證據資料，審酌上訴人本件違失之情節；上訴人於113年4月12日，於未事先通知東引鄉公所準備移交事項，亦未待東引鄉公所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之情形下，對非接收人之林育賢等人說明後，即逕行離開；上訴人迄原審判決時仍未依相關規定辦妥移交手續，對東引鄉公所通知其辦理移交手續，亦置之不理，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（見原判決第13頁第22至28行），據以判處上訴人降一級改敘之懲戒處分。經核原判決對上訴人諭知上述懲戒處分，業已充分審酌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之一切事項，核屬原審關於懲戒處分輕重裁量權之適法行使，並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亦無濫用其權限而違反比例原則及責懲相當原則等情事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詳細審酌，關於本案發生之原因、動機及影響程度等，遽對上訴人判處過重之懲戒處分，有裁量權行使怠惰之違誤云云，要屬無據。
七、綜上所述，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形，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。又本件法律爭點明確，尚無行言詞辯論之必要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逕予判決駁回。
據上論結，依公務員懲戒法第74條第1項但書、第76條第1項，判決如主文。    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3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29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上訴審第二庭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  官  林輝煌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張祺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許金釵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周占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黃國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3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29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賴怡孜 





懲戒法院判決

113年度清上字第13號

上   訴   人  

即被付懲戒人  許宏達        連江縣東引鄉公所前課長









被 上  訴 人  

即 移送機 關  連江縣政府  

代   表   人  王忠銘      

上列上訴人因懲戒案件，不服本院113年6月19日111年度清字第7

8號第一審判決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上訴駁回。

    理  由

一、上訴人許宏達原擔任連江縣東引鄉公所（以下稱東引鄉公所

    ）財經課課長，申請於民國111年4月7日退休後，未依公務

    人員交代條例（以下稱交代條例）等之相關規定，辦理移交

    手續，經被上訴人連江縣政府以其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

    款之應受懲戒事由，且有懲戒之必要，移送本院第一審（以

    下或稱原審）審理後，以111年度清字第78號判決（以下稱

    原判決），判處上訴人降一級改敘。上訴人對原判決不服，

    提起上訴。

二、被上訴人移送意旨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，均引用原判決之

    記載。

三、原判決認定略以：上訴人有上述於申請退休後，未依前揭規

    定辦理移交手續情事，嗣經東引鄉公所以存證信函，催告上

    訴人應於112年2月20日前，親至東引鄉公所完成移交手續，

    然迄原審於113年6月19日判決時，上訴人仍未依前揭相關規

    定，前往東引鄉公所辦妥移交手續（詳細內容見原判決第7

    頁第3行至第8頁第25行）。原審經審理結果，認上訴人上述

    違失行為之事證明確，因而判處上訴人如前述之懲戒處分。

四、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：

㈠、

１、按健康權係從憲法第22條概括性權利保障條款所導出，屬憲

    法未列舉之權利，業據改制前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意旨

    闡述甚詳。上訴人遭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之原因，係東引鄉公

    所侵害上訴人之健康權，上訴人因而被迫離職所致，原判決

    對上訴人為懲戒處分，除違反上述解釋意旨外，另違反公務

    員懲戒法第3條「公務員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，不受

    懲戒」之規定。又東引鄉公所尚未發函同意屏東縣政府之商

    調，即又以未辦妥移交手續為由否准上訴人之退休，並以對

    病榻中之上訴人曠職為由，為免職之處分。

２、東引鄉公所以拒不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之方式，阻卻上訴

    人辦理移交手續，違反公務人員交代條例第7條、第8條之規

    定。

３、原審未詳細斟酌上開各情，遽對上訴人為懲戒處分，有應予

    廢棄之原因。

㈡、

１、上訴人於返回臺灣就診期間，發現罹患胃部腫瘤及精神疾病

    後，已檢具診斷證明書改申請病假，竟遭東引鄉公所否准並

    撤銷休假，東引鄉公所以違法之裁量，任意損害上訴人之權

    益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7條之規定。

２、上訴人於上述情形下迫於無奈，申請於111年4月7日自願退休

    ，並請東引鄉公所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，乃東引鄉公所不

    僅未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，並以非法手段認定上訴人曠職

    ，而為免職之處分，違反平等原則、公益原則等。

３、上訴人提出自願退休時，已生退休之法律效果，東引鄉公所

    以諸多非法行為強加阻攔，上訴人因而受有不法侵害，至為

    顯然。原判決對於本案事實發生之原因、動機及影響程度如

    何等，未詳細加以審酌，遽對上訴人為降一級改敘之懲戒處

    分，顯有裁量權行使怠惰之違誤。      

五、被上訴人於上訴審之答辯意旨略以：

㈠、上訴人申請於111年4月7日退休後，一直不與東引鄉公所溝通

    ，亦未依交代條例等之規定，辦理移交業務等相關手續。嗣

    原審進行第二次準備程序時，經法官向上訴人諭示後，上訴

    人雖曾於113年4月間，返回東引鄉公所提出移交文件，但上

    訴人事前並未通知東引鄉公所，且所提出移交文件之內容簡

    陋，亦未向東引鄉公所說明業務實施情形，迄仍規避其應負

    之移交責任。

㈡、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，移送機關尊重懲戒法院之判決。

六、經查：

㈠、原判決對於上訴人如本判決理由欄四、㈠之１及㈡之１項下之主

    張及辯解各情，何以並無足採，業已指駁說明：按公務人員

    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，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

    不當，致影響其權益者，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，提

    起申訴，再申訴；公務人員離職後，接獲原服務機關之管理

    措施或處置者，亦得據此提起申訴、再申訴，同法第77條第

    1項定有明文，上訴人對於東引鄉公所就其請假（詳如原判

    決理由欄一項下之記載）之管理措施，如有不服的情形，自

    可依上開規定提起申訴、再申訴。乃上訴人未依上開規定救

    濟保障其權益，而片面任意指摘東引鄉公所侵害其健康權云

    云，尚無解於其應依交代條例等相關規定，辦理移交手續之

    責任等情綦詳（見原判決第11頁第15至27行）。核其論斷於

    法並無違誤。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確之論斷於不顧，猶執其

    不為原審所採信之同一主張及辯解，再事爭論，並任憑己意

    ，漫事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云云，為無理由。

㈡、原判決對於上訴人如本判決理由欄四、㈠之２及㈡之２項下之主

    張及辯解各情，何以並無足取，亦已指駁說明：上訴人雖於

    113年4月12日，前往東引鄉公所財經課，提出書面說明簽（

    含附件）文件，並委請林育賢正式收文，復對承辦人說明交

    代條例相關規定。然上訴人並未事先通知東引鄉公所，俾該

    所得以備妥交代條例第5條所規定之相關文件，以及事先派

    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等事務，上訴人於上述情形下，逕至東

    引鄉公所財經課所為之單方面行為，不僅與交代條例相關之

    規定不符，亦有違行政程序法第8條「行政行為，應以誠實

    信用之方法為之」之規定，東引鄉公所未及派員監交及指定

    接收人員，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（見原判決第12頁第22行至

    第13頁第1行）。核其論斷於法亦無違誤。上訴意旨置原判

    決明確之論斷於不顧，猶執其不為原審所採信之同一主張及

    辯解，再事爭論，並任憑己意，漫事指摘東引鄉公所以拒不

    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之方式，阻卻上訴人辦理移交手續，

    違反交代條例相關之規定云云，亦為無理由。

㈢、懲戒處分之輕重，係屬懲戒法庭第一審職權裁量之事項。倘

    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亦無濫用其權限而違反比例原則

    及責懲相當原則等情事，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背法令。原審

    依憑本案卷附全部證據資料，審酌上訴人本件違失之情節；

    上訴人於113年4月12日，於未事先通知東引鄉公所準備移交

    事項，亦未待東引鄉公所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之情形下，

    對非接收人之林育賢等人說明後，即逕行離開；上訴人迄原

    審判決時仍未依相關規定辦妥移交手續，對東引鄉公所通知

    其辦理移交手續，亦置之不理，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

    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（見原判決第13頁第22至28行），據以

    判處上訴人降一級改敘之懲戒處分。經核原判決對上訴人諭

    知上述懲戒處分，業已充分審酌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之一切

    事項，核屬原審關於懲戒處分輕重裁量權之適法行使，並未

    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亦無濫用其權限而違反比例原則及

    責懲相當原則等情事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詳細審酌，關

    於本案發生之原因、動機及影響程度等，遽對上訴人判處過

    重之懲戒處分，有裁量權行使怠惰之違誤云云，要屬無據。

七、綜上所述，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形，上訴意

    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。又本件法律

    爭點明確，尚無行言詞辯論之必要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逕予

    判決駁回。

據上論結，依公務員懲戒法第74條第1項但書、第76條第1項，判

決如主文。 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年    10    月    29    日

           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上訴審第二庭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  林輝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張祺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許金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周占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黃國忠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年    10    月    29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賴怡孜 








懲戒法院判決

113年度清上字第13號

上   訴   人  

即被付懲戒人  許宏達        連江縣東引鄉公所前課長









被 上  訴 人  

即 移送機 關  連江縣政府  

代   表   人  王忠銘      

上列上訴人因懲戒案件，不服本院113年6月19日111年度清字第78號第一審判決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上訴駁回。

    理  由

一、上訴人許宏達原擔任連江縣東引鄉公所（以下稱東引鄉公所）財經課課長，申請於民國111年4月7日退休後，未依公務人員交代條例（以下稱交代條例）等之相關規定，辦理移交手續，經被上訴人連江縣政府以其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應受懲戒事由，且有懲戒之必要，移送本院第一審（以下或稱原審）審理後，以111年度清字第78號判決（以下稱原判決），判處上訴人降一級改敘。上訴人對原判決不服，提起上訴。

二、被上訴人移送意旨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，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。

三、原判決認定略以：上訴人有上述於申請退休後，未依前揭規定辦理移交手續情事，嗣經東引鄉公所以存證信函，催告上訴人應於112年2月20日前，親至東引鄉公所完成移交手續，然迄原審於113年6月19日判決時，上訴人仍未依前揭相關規定，前往東引鄉公所辦妥移交手續（詳細內容見原判決第7頁第3行至第8頁第25行）。原審經審理結果，認上訴人上述違失行為之事證明確，因而判處上訴人如前述之懲戒處分。

四、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：

㈠、

１、按健康權係從憲法第22條概括性權利保障條款所導出，屬憲法未列舉之權利，業據改制前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意旨闡述甚詳。上訴人遭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之原因，係東引鄉公所侵害上訴人之健康權，上訴人因而被迫離職所致，原判決對上訴人為懲戒處分，除違反上述解釋意旨外，另違反公務員懲戒法第3條「公務員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，不受懲戒」之規定。又東引鄉公所尚未發函同意屏東縣政府之商調，即又以未辦妥移交手續為由否准上訴人之退休，並以對病榻中之上訴人曠職為由，為免職之處分。

２、東引鄉公所以拒不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之方式，阻卻上訴人辦理移交手續，違反公務人員交代條例第7條、第8條之規定。

３、原審未詳細斟酌上開各情，遽對上訴人為懲戒處分，有應予廢棄之原因。

㈡、

１、上訴人於返回臺灣就診期間，發現罹患胃部腫瘤及精神疾病後，已檢具診斷證明書改申請病假，竟遭東引鄉公所否准並撤銷休假，東引鄉公所以違法之裁量，任意損害上訴人之權益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7條之規定。

２、上訴人於上述情形下迫於無奈，申請於111年4月7日自願退休，並請東引鄉公所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，乃東引鄉公所不僅未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，並以非法手段認定上訴人曠職，而為免職之處分，違反平等原則、公益原則等。

３、上訴人提出自願退休時，已生退休之法律效果，東引鄉公所以諸多非法行為強加阻攔，上訴人因而受有不法侵害，至為顯然。原判決對於本案事實發生之原因、動機及影響程度如何等，未詳細加以審酌，遽對上訴人為降一級改敘之懲戒處分，顯有裁量權行使怠惰之違誤。      

五、被上訴人於上訴審之答辯意旨略以：

㈠、上訴人申請於111年4月7日退休後，一直不與東引鄉公所溝通，亦未依交代條例等之規定，辦理移交業務等相關手續。嗣原審進行第二次準備程序時，經法官向上訴人諭示後，上訴人雖曾於113年4月間，返回東引鄉公所提出移交文件，但上訴人事前並未通知東引鄉公所，且所提出移交文件之內容簡陋，亦未向東引鄉公所說明業務實施情形，迄仍規避其應負之移交責任。

㈡、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，移送機關尊重懲戒法院之判決。

六、經查：

㈠、原判決對於上訴人如本判決理由欄四、㈠之１及㈡之１項下之主張及辯解各情，何以並無足採，業已指駁說明：按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，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，致影響其權益者，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，提起申訴，再申訴；公務人員離職後，接獲原服務機關之管理措施或處置者，亦得據此提起申訴、再申訴，同法第77條第1項定有明文，上訴人對於東引鄉公所就其請假（詳如原判決理由欄一項下之記載）之管理措施，如有不服的情形，自可依上開規定提起申訴、再申訴。乃上訴人未依上開規定救濟保障其權益，而片面任意指摘東引鄉公所侵害其健康權云云，尚無解於其應依交代條例等相關規定，辦理移交手續之責任等情綦詳（見原判決第11頁第15至27行）。核其論斷於法並無違誤。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確之論斷於不顧，猶執其不為原審所採信之同一主張及辯解，再事爭論，並任憑己意，漫事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云云，為無理由。

㈡、原判決對於上訴人如本判決理由欄四、㈠之２及㈡之２項下之主張及辯解各情，何以並無足取，亦已指駁說明：上訴人雖於113年4月12日，前往東引鄉公所財經課，提出書面說明簽（含附件）文件，並委請林育賢正式收文，復對承辦人說明交代條例相關規定。然上訴人並未事先通知東引鄉公所，俾該所得以備妥交代條例第5條所規定之相關文件，以及事先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等事務，上訴人於上述情形下，逕至東引鄉公所財經課所為之單方面行為，不僅與交代條例相關之規定不符，亦有違行政程序法第8條「行政行為，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」之規定，東引鄉公所未及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員，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（見原判決第12頁第22行至第13頁第1行）。核其論斷於法亦無違誤。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確之論斷於不顧，猶執其不為原審所採信之同一主張及辯解，再事爭論，並任憑己意，漫事指摘東引鄉公所以拒不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之方式，阻卻上訴人辦理移交手續，違反交代條例相關之規定云云，亦為無理由。

㈢、懲戒處分之輕重，係屬懲戒法庭第一審職權裁量之事項。倘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亦無濫用其權限而違反比例原則及責懲相當原則等情事，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背法令。原審依憑本案卷附全部證據資料，審酌上訴人本件違失之情節；上訴人於113年4月12日，於未事先通知東引鄉公所準備移交事項，亦未待東引鄉公所派員監交及指定接收人之情形下，對非接收人之林育賢等人說明後，即逕行離開；上訴人迄原審判決時仍未依相關規定辦妥移交手續，對東引鄉公所通知其辦理移交手續，亦置之不理，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（見原判決第13頁第22至28行），據以判處上訴人降一級改敘之懲戒處分。經核原判決對上訴人諭知上述懲戒處分，業已充分審酌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之一切事項，核屬原審關於懲戒處分輕重裁量權之適法行使，並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亦無濫用其權限而違反比例原則及責懲相當原則等情事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詳細審酌，關於本案發生之原因、動機及影響程度等，遽對上訴人判處過重之懲戒處分，有裁量權行使怠惰之違誤云云，要屬無據。

七、綜上所述，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形，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。又本件法律爭點明確，尚無行言詞辯論之必要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逕予判決駁回。

據上論結，依公務員懲戒法第74條第1項但書、第76條第1項，判決如主文。 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年    10    月    29    日

           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上訴審第二庭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  林輝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張祺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許金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周占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黃國忠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年    10    月    29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賴怡孜 







